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13學年度家庭教育議題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計畫 
一、 依據：家庭教育法第 12條。 

二、 目的 

（一） 增進教師實施家庭教育正確理念與認知，深化教師使用及融入教學之   

   之專業內涵。 

（二）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營造優質之家庭教育實施關係與環境，建構支持 

   網絡。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三) 承辦學校：市立中和國民中學 

四、計畫執行方式： 

（一） 社群組成：以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教學經驗及教材研發與分享等 

   方式進行。每個專業社群以 6-12人為原則。 

（二） 需有課程教案及學習單產出。 

（三） 執行期程：本次申請期程規劃為一整個學年度 

1.113學年度上學期（113年 9-12月）。 

2.113學年度下學期（114年 3 - 6月）。 

（四） 教師專業社群討論主題如下(擇一)： 

1. SEE Learning：覺知、慈悲、正向與情緒。 

2. 家庭教育議題五大主題軸( I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Ⅱ家人關 

係與互動、Ⅲ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Ⅳ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

策、Ⅴ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 

3. 推廣島嶼記憶(代間倫理教育)、親子職教育、情緒教育、情感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人口教育。 

   3. 其它：青少年愛家課程之重塑與推廣、婚姻、多元文化等。 

（五） 每學期至少辦理 3次以上社群活動，一學年度共計需 6次以上社群 

   活動內容。 

五、 教師專業社群申請及補助： 

（一）高國中小每校限申請 1個教師專業社群。 

（二）113學年度(分 2學期)核撥：補助每校新台幣 20,000元整。 

六、 補助承辦學校辦理社群經驗分享研習共計 20,000元。 

七、 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另函核定補助學校及經費。 

八、 預期成效 

（一） 建立 38校家庭教育專業社群。 

（二） 建立校內教師教學支持系統，落實教學成效，預計受惠教師 600 

   人，受惠學生 30,000人。 

（三） 辦理期末成果分享，透過課程推廣，落實家庭教育融入各科領域教 

   學。 

九、本案奉核可後依計畫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 113學年度上學期家庭教育議題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計畫 

(113年 9月至 12月) 
經費概算表 

一、教師專業社群(35校) 

項次 內容 
數

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備註 

1 鐘點費(內聘) 1      6 時 1,000 6,000 
1. 講師可內外

聘流用。 

2. 各校可依實

際運作方

式，調整

經費額

度。 

2 材料費 1      1 式 3,500 3,500 

3 雜支 1      1 式  500     500 

小計 10,000元 每 1社群 

     合計(1) 38所學校，共計 380,000元整 

二、承辦學校辦理社群成果分享 

1 印刷費 1 式 5,000 5,000 

補助承辦學

校，可依實際

運作方式，調

整經費額度。 

2 材料費 1 式 5,000 5,000 

3 場地佈置費 1 式 5,000 5,000 

4 誤餐費 1 式 4,000 4,000 

5 雜  支 1 式 1,000 1,000 

     合計(2) 20,000元整 

總計(1)+(2) 400,000元整 

相關說明： 

1.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關係人申請補助前，應事 

先主動在申請補助文件中據實表明身分關係，違者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2.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府政風處網站陽光法案下載「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 

3. 學校經費動支前應填具經費概算表，經主辦會計及機關首長核章後，始得動支。 

 


